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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評 分 說 明  
114.1 

考核 

項目 

考核 

指標 
評分指標 

配

分 
評分說明 得分 

1.社務 

39分 
 

(社務停

止 運 作

者 ， 本

項 以 零

分計算) 

1-1會議 

(10分) 

1-1-1社籍清查 

2 

1.成立社籍清查小組、完成社籍清查結果

公告並報主管機關備查： 2分。（有無選

舉權、被選舉權者行使選舉權或被選任

為理監事之情事者，酌予扣分） 

2.成立社籍清查小組、完成社籍清查結果

公告，未報主管機關備查： 1分。（社籍

清查工作有無選舉權、被選舉權者行使

選舉權或被選任為理監事之情事者，酌

予扣分） 

3.未辦理社籍清查工作者： 0分。 
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社籍清查小組 

選任人員任期屆滿3個月前，由理事會推定
理事若干人組社籍清查小組，並互推1人為
召集人。 

2.社籍清查結果公告 
於常年大會召開2個月前，將合格社員、出
社社員及保留社籍社員，分別列冊，連同候
選人登記之日期、方法，提經理事會通過後
公告15日。 

3.報主管機關備查 
依1、2點（含公告中）辦理後，並檢齊附
件，完成備查程序。 

 

1-1-2選任人員

定期改選 

2 

1.理、監事及社員代表任期屆滿悉依規定

辦理改選者：2分。 

2.理、監事及社員代表有任期屆滿未辦理

改選者：0分。 
 
※理、監事及社員代表任期屆滿均應依規定辦
理改選。 

 

1-1-3社員 (代

表)大會召開及

紀錄報備 

2 

1.社員（代表）大會依規定召開、開會通

知函報主管機關、會議紀錄函報主管機

關備查者：2分。 

2.社員（代表）大會依規定召開、開會通

知函報主管機關但會議紀錄未函報主管

機關備查者：1分。（大會未依規定召

開、開會通知未函報主管機關者，酌予

扣分） 

3.未召開社員（代表）大會者：0分。 
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社員（代表）大會召開情形：應於年度終了

3月內召開。（依主管機關同意延後之期限內
召開者，視同符合規定） 

2.開會通知函報主管機關情形（應於大會召開
7日前為之，並以書面載明召集事由及提議
事項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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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 

項目 

考核 

指標 
評分指標 

配

分 
評分說明 得分 

3.社員（代表）大會會議紀錄函報主管機關備
查情形(3個月內函報)。 

1-1-4 理 、 監

事、社務會召

開及紀錄報備 

2 

1.理、監事會及社務會依規定召開、會議紀

錄函報主管機關備查者：2分。 

2.理、監事會及社務會有未依規定召開或有

會議紀錄未函報主管機關備查者，審酌

給分。（最高1.5分） 

3.法定會議均未召開者：0分。 
 
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理、監事會召開情形。（每3個月至少召開1
次） 

2.社務會召開情形。（每6個月至少召開1次） 
3.理、監及社務會會議紀錄函報主管機關備查
情形（以合作社發文日期為準）。 

 

1-1-5社員出入社 

2 

1.社員出入社悉依規定辦理：2分。 

2.社員出入社有未依規定辦理者，視情節

輕重審酌給分。 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社員出入社有無依照規定辦
理(無社員入社者，視同符合規定) 

 

1-2登記 

(7分) 

1-2-1理、監事

及章程變更登記 

3 

1.理、監事及章程變更登記悉符合規定

者：3分。 

2.理、監事及章程變更有未依規定申辦變

更登記者，視情節輕重審酌給分。 

3.有變更事項未辦理變更登記者：0分。 

 

1-2-2 社 員 人

數 、 股 金 總

額、已繳股金

變更登記 

3 

1.社員人數、股金總額、已繳股金變更登

記悉符合規定者：3分。 

2.社員人數、股金總額、已繳股金變更有

未依規定申辦變更登記者，視情節輕重

審酌給分。 

3.有變更事項未辦理變更登記者：0分。 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年度內有異動者，應辦理變
更；年度內未有異動者，參照1-2-1之得分
比率給分。 

 

1-2-3其他 (社

址 、 業 務 項

目、組織區域

等) 變更登記 
1 

1.其他(社址、業務項目、組織區域等)變

更登記悉符合規定者：1分。 

2.其他(社址、業務項目、組織區域等)變

更有未依規定申辦變更登記者，視情節

輕重審酌給分。 

3.有變更事項未辦理變更登記者：0分。 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年度內有異動者，應辦理變
更；年度內未有異動者，參照1-2-1之得分
比率給分。 

 

1-3 合 作

教 育

訓 練

宣 導

(8分) 

1-3-1參加主管

機關辦理、補

助或委託辦理

之合作教育訓

練 

3 

1.考核年度內參加主管機關辦理、補助或

委託辦理之合作教育訓練達2人次以上

者：3分。 

2.考核年度內參加主管機關辦理、補助或

委託辦理之合作教育訓練達1人次者：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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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 

項目 

考核 

指標 
評分指標 

配

分 
評分說明 得分 

分。 

3.未參加主管機關辦理、補助或委託辦理

之合作教育訓練，但有參加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辦理之專業講習訓練者：1分。 

4.未參加主管機關辦理、補助或委託辦理

之合作教育訓練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

理之教育訓練者：0分。 

1-3-2自行辦理

社員、職員合

作教育訓練 

4 

1.有辦理新社員入社前合作教育講習（聯

合社不適用）、社員常年合作教育講習、

職員合作教育講習者：4分。 

2.辦理社員常年合作教育講習、職員合作

教育講習但未辦理新社員入社前合作教

育講習者：3分。 

3.未辦理社員、職員合作教育講習，但有

辦理專業講習訓練者：1分。 

4.未自行辦理社員、職員合作教育、專業

講習訓練者：0分。 

 

1-3-3合作宣導 

1 

1.有辦理合作宣導者：1分。 

2.未辦理合作宣導者：0分。 
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出版合作刊物（月刊、季刊等）、合作社通
訊、採用或搭配合作方式及內容舉辦團體活
動（如演講、放映電映、音樂演奏、讀書
會、園遊會、同樂會、聚會、聚餐等）、參
與展售會活動、利用報紙或雜誌介紹刊登合
作消息、建置網頁宣導等之一者。 

2.於合作社社址或相關營運處所張貼合作標語
或海報者。 

 

1-4 行 政

管 理

(8分) 

1-4-1管理規章

制定及報備 

2 

1.訂有人事管理規則、辦事細則或會計制

度等3種以上規章，制定完成並報主管機

關備查者：2分。（完成任2種規章，有報

主管機關備查或未報主管機關備查者，

酌予給分） 

2.訂有人事管理規則、辦事細則或會計制

度等之1者：1分。 

3.未訂有人事管理規則、辦事細則或會計

制度等任1種規章者：0分。 

 

1-4-2 人 員 編

制、人力配置

及職員任免 

2 

1.人員編制符合「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

處理準則」第3條規定、職員任免符合

「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」第6

條規定並依合作社人員編制進用專職之

各類專業人員負責辦理各項業務、職員

進用採公開徵選方式且明定於章程或人

事管理規則者：2分。 

2.人員編制符合「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

處理準則」第3條規定、職員任免符合

「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」第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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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 

項目 

考核 

指標 
評分指標 

配

分 
評分說明 得分 

條規定但未依合作社人員編制進用專職

之各類專業人員負責辦理各項業務者：1

分。 

3.人員編制不符「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

處理準則」第3條規定、未依合作社人員

編制進用專職之各類專業人員負責辦理

各項業務且職員任免不符「合作社組織

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」第6條規定者：0

分。 
 
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人員編制應符合「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
理準則」第3條規定。 

2.應依合作社人員編制進用專職之各類專業人
員負責辦理各項業務。 

3.職員任免應符合「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
理準則」第6條規定。 

1-4-3公用物品

採購、驗收及

保管使用 

2 

1.訂有採購驗收程序、保管使用程序規定

且依規定辦理者：2分。 

2.訂有採購驗收程序、保管使用程序規定

有依規定辦理但執行情形有缺失者：1

分。（可視執行情形，審酌給分） 

3.未訂採購驗收程序、保管使用程序規定

者：0分。 
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訂有採購驗收程序規定（請購、採購、驗
收），且依規定辦理。 

2.訂有保管使用程序規定（登記入帳、專人保
管、盤點、損壞賠償、人員異動交接及監交
等），且依規定辦理。 

 

1-4-4文書管理 

2 

1.設有收發文登記簿且詳實記載、依分層

負責規定逐級核章、檔案有分類編號保

存者：2分。 

2.設有收發文登記簿但未詳實記載、分層

負責規定逐級核章：1分。 

3.未設收發文登記簿、未依分層負責規定

逐級核章、檔案未保存者：0分。 

 

 

1-5福利服

務 及

公 益

(6分) 

1-5-1社員福利 

2 

1.有辦理社員福利工作者：2分。 

2.未辦理社員福利工作者：0分。 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辦理急難救助（含單位社天
然災害）、社員慶生（含單位社週年慶）、自
強活動、健康檢查補助（含單位社代表以下
均同）、就學或進修補助、生育補助、發放
子女獎助學金、傷病慰問、貸款等之一者。 

 

1-5-2社員服務 

2 

1.有辦理社員服務工作者：2分。（應於本

表內敘明） 

2.未辦理社員服務工作者：得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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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 

項目 

考核 

指標 
評分指標 

配

分 
評分說明 得分 
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辦理社員專業或成長研習訓
練、夫婦懇談、家中長者關懷訪視或陪同就
醫、子女課後輔導、代辦各項保險（以保險
為主營業務者不適用）及證照申領作業、所
得稅申報等之一者。 

1-5-3社會公益 

2 

1.有辦理社會公益事項者：2分。 

2.未辦理社會公益事項者：0分。 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妥善運用公益金或以志願服
務方式，參與社區營造及發展、社區環境綠
美化認養、社區巡守或守望相助工作、慈善
捐款（社福機構或國內外重大天然或意外災
難）、辦理老人、身心障礙、婦女、兒童、
遊民等福利服務工作、對外發放獎助學金、
參與或贊助國內外之公益活動、接受政府委
託辦理政策性工作（如農產品緊急收購、提
供學生實習或失業人口就業機會等）等之一
者。 

 

2.業務 

28分 
 

(業務停

止 運 作

者 ， 本

項 以 零

分計算) 

2-1 業 務

項 目

(6分) 

2-1-1符合章程

規定比例 

2 

1.經營業務項目符合章程規定達70％以上

者：2分。 

2.經營業務項目符合章程規定達40％未達

70％者：1分。 

3.經營業務項目符合章程規定未達40％

者：0分。 

 

2-1-2社員利用

率 

4 

1.社員利用率80％以上者：4分。 

2.社員利用率70％以上未達80％者：3分。 

3.社員利用率60％以上未達70％者：2分。 

4.社員利用率30％以上未達60％者：1分。 

5.社員利用率30％以下者：0分。 

 

2-2 年 度

業 務

計畫 

(11分) 

2-2-1計畫完整

性 

3 

1.含社務計畫、業務計畫、財務計畫3者：

3分。 

2.含社務計畫、業務計畫、財務計畫任2

者：2分。 

3.含社務計畫、業務計畫、財務計畫任1

者：1分。 

4.未研議年度計畫者：0分。 

 

2-2-2計畫可行

性 

3 

1.業務目標達成率90％以上者：3分。 

2.業務目標達成率60％以上未達90％者：2

分。 

3.業務目標達成率30％以上未達60％者：1

分。 

4.業務目標達成率30％以下者：0分。 

 

2-2-3計畫發展

性 
3 

1.業務目標成長5％以上者：3分。 

2.業務目標成長3％以上未達5％者：2分。 

3.業務目標成長未達3％者：1分。 

4.業務目標負成長者：0分。 

 

2-2-4計畫合法

性 
2 

1.理事會於年度終了前擬具、社員（代

表）大會開會前10日送監事會審核、經

社員（代表）大會審議通過、報主管機

關備查者：2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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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 

項目 

考核 

指標 
評分指標 

配

分 
評分說明 得分 

2.理事會於年度終了前擬具、社員（代

表）大會開會前10日送監事會審核、經

社員（代表）大會審議通過但未報主管

機關備查者：1分。 

3.未送社員（代表）大會審議者：0分。 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可視計畫送法定會議審議及
報主管機關備查情形審酌給分。 

2-3 社 間

合作 

(4分) 

2-3-1水平合作 

2 

1.有與同類合作社合作或加入聯合社、接

受政府補助辦理社間合作計畫者：2分。 

2.未與同類合作社合作或未加入聯合社：0

分。 

 

2-3-2垂直合作 

2 

1.有與異業合作社策略聯盟或合作、接受

政府補助辦理社間合作計畫者者：2分。 

2.未與異業合作社策略聯盟或合作者：得0

分。 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與異業合作社策略聯盟或合
作(如農業社與消費社合作)。 

 

2-4 市 場

競 爭

力 

(7分) 

2-4-1經營理念

現代化(企業化) 

2 

1.經營理念現代化(企業化)：2分。（可視

辦理情形審酌給分） 

2.經營理念不具現代化(企業化)觀念：0

分。 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視合作社之工作（生產）場
所安排合理化、組織運作制度化、經營（工
作）績效數字化、資訊（資料）管理系統
化、電腦化、建立目標（重點）管理制度、
充分授權（組織成員）、重視成本觀念、注
重行銷管理、危機處理機制等情形，酌予給
分。 

 

2-4-2經營發展

策略永續性 

3 

1.考核年度有結餘且大於前一年度結餘

者：3分。 

2.考核年度有結餘但前一年度有短絀者：2

分。 

3.考核年度有結餘等於前一年度結餘者：2

分。 

4.考核年度有結餘但小於前一年度結餘

者：1分。 

5.考核年度有短絀者：0分。 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合作社之年度短絀，如係因
產業環境（如口蹄疫）或不可抗力之天然因
素造成者，可從寬考核，酌予給分。 

 

2-4-3經營發展

策略前瞻性 

2 

1.有自創品牌、通過 ISO 認證、考核年度

有工作流程改革、創新業務（或產品、

服務）、組織有良性變革等情形者：2

分。 

2.無以上情形之一者：0分。 

 

3.財務 

28分 

3-1 財 務

管 理

3-1-1會計制度

訂定及執行 
2 

1.會計制度完備且執行情形完善者：2分。 

2.會計制度完備但執行情形有缺失者：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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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 

項目 

考核 

指標 
評分指標 

配

分 
評分說明 得分 

 

(財務停

止 運 作

者 ， 本

項 以 零

分計算) 

制度 

(6分) 

分。（可視執行情形，審酌給分） 

3.會計制度不完備且稽查執行情形有缺失

者：0分。 
 
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會計制度完備情形：依會計年度或業務年
度、會計科目、會計憑證、會計簿籍、財務
報表等。 

2.會計制度執行情形：依會計方法、會計事
務、會計簿籍之處理、會計報表之處理、會
計檔案之處理等。 

3-1-2財物管理 

2 

1.辦理事項說明1至7項辦理完善者：2分。 

2.依辦理事項說明1至7項辦理，但辦理情

形有缺失者：1分。（可視辦理情形，審

酌給分） 

3.皆未辦理者：0分。 
 
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帳務處理及財物管理，分由不同人員辦理。 
2.帳務處理及財物管理人員，有辦理保證或信
用保險。 

3.帳務處理及財物管理人員有每年對保。 
4.財產管理單位每年至少定期實地盤點1次，
由會計單位監盤，並作成盤點紀錄。 

5.非重大資產以外之財產之報廢、變賣，均應
事先簽報核准，經處理後，由管理單位編列
「財產處分清單」，送會計單位入帳。 

6.現金、零用金、票據、有價證券及保管品，
均應定期或不定期盤點，並作成盤點紀錄。 

7.經管財物人員離職有移交清冊、交接及監
交。 

 

3-1-3選聘任人

員待遇及各項

費用支給 

2 

1.辦理事項說明1至6項辦理完善者：2分。 

2.依辦理事項說明1至6項辦理，但辦理情

形有缺失者：1分。（可視辦理情形，審

酌給分） 

3.皆未辦理者：0分。 
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支給標準：支給之各項費用，有參酌業務收
益，由社務會分別訂定基準，提經社員大會
決議通過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 

2.公費：合作社理事會主席或理事駐社辦公，
監事會主席或監事駐社監查期間，得酌給公
費。（有駐社辦公、監查事實惟未給公費者
亦適用） 

3.出席費：理事、監事出席理事會、監事會或
社務會，得酌給出席費，但已支領駐社辦
公、監查公費人員，不得支領出席費。（未
給出席者亦適用） 

4.慰勞金、紀念品：理事、監事或職員對合作
社有特殊貢獻者，得由社務會通過後，酌給
慰勞金或酌贈紀念品。（未給慰勞金或紀念
品者亦適用） 

5.人事規定：定有職員薪給、考核、獎懲、升
遷、調免、出勤、差假、教育訓練、保險、
退休（職）、資遣、撫卹及其他有關事項之
規定，由理事會提經社員大會決議通過，並
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 

 



第 8 頁，共 10 頁 

考核 

項目 

考核 

指標 
評分指標 

配

分 
評分說明 得分 

6.參觀考察：理事、監事或職員出國或在國內
參觀考察，有先編列預算。（情形特殊經理
事會通過，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者；或考核
年度無出國參觀考察情事者，亦適用） 

3-2 預 算

及 決

算 

(17分) 

3-2-1預算編列

完整性 

2 

1.預算由社務、業務及財務等人員共同參

與編列、有編製預計之收支預算表者：2

分。 

2.預算由社務、業務及財務等人員共同參

與編列，但未編製預計之收支預算表

者：1分。 

3.預算非由社務、業務及財務等人員共同

參與編列但有編製預計之收支預算表

者：1分。 

4.未編製預算書者：0分。 

 

3-2-2預算編列

合理性 

3 

1.辦理事項說明1至6項辦理完善者：3分。 

2.依辦理事項說明1至6項辦理但辦理情形

有缺失者：2分。（可視辦理情形審酌給

分） 

3.僅部分依辦理事項說明辦理者：1分。 

4.皆未辦理者：0分。 
 
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預算編列保有彈性，有隨內外環境的變動予
以定期檢討修正之機制。 

2.與年度營運計畫相符。 
3.資本支出資金來源可實現。（無資本支出者
視同來源可實現） 

4.收支預算有與前一年度比較，且有差異分析
說明。 

5.折舊、攤銷、稅捐、利息等支出完全納入預
算。 

6.勞健保支出、退休金提撥符合規定。 

 

3-2-3預算合法

性 

3 

1.辦理事項說明1至4項辦理完善者：3分。 

2.依辦理事項說明1至4項辦理但辦理情形

有缺失者：2分。（可視辦理情形，審酌

給分） 

3.僅部分依辦理事項說明辦理者：1分。 

4.皆未辦理者：0分。 
 
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理事會應於年度終了前編製完成。 
2.送監事會審核時程【社員（代表）大會開會

10日前】。 
3.送社員（代表）大會審議通過(含修正通過
者)。 

4.報主管機關備查並完成備查程序。 

 

3-2-4決算書類

完整性 

4 

1.資產負債表、收支餘絀表、財產目錄、

結餘分配表(短絀分擔表)編製齊全者：4

分。 

2.決算書表有以下情形者，審酌給分。（最

高3分） 

(1)資產負債表、收支餘絀表、財產目錄、

第2點

審酌給

分，增

列 (1)

至 (6)

扣分樣

態 



第 9 頁，共 10 頁 

考核 

項目 

考核 

指標 
評分指標 

配

分 
評分說明 得分 

結餘分配表(短絀分擔表)編製不齊全

者。 

(2)資產負債表有：左右未平衡者、或費用

合計有誤、或科目欄位金額填列有誤等

情形。 

(3)收支餘絀表「折舊費用」與財產目錄

「本年提列」數，不一致者。 

(4)財務書表之「會計科目」編製有誤者。 

(5)各項基金提撥數額比例未符規定者。 

(6)「公益金」使用情形或科目編製，未符

公益性質。員生消費合作社之公益金用

途，請確認是否依合作社法第23條第4

項規定使用。 

3.未編製資產負債表、收支餘絀表、財產

目錄、結餘分配表(短絀分擔表)者：0

分。 

3-2-5決算合法

性 

4 

1.依辦理事項說明1至2項辦理完善者：4

分。 

2.依辦理事項說明1至2項辦理，但辦理情

形有缺失者，審酌給分。（最高3分） 

3.未依辦理事項說明1至2項辦理者：0分。 
 
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年終決算書表辦理情形：理事會編製決算書
表時程(年度終了後3個月內編製完成)、送
監事會審核時程【社員（代表）大會開會10
日前】、送社員（代表）大會審議通過。 

2.年終決算書表報備情形：業務年度終了後3
個月內，將經社員（代表）大會承認之上年
度資產負債表、收支餘絀表、財產目錄、結
餘分配表(短絀分擔表)、監事會查帳報告
書，於社員（代表）大會承認後1個月內完
成備查程序。（未完成備查程序者，審酌給
分） 

 

3-2-6結餘分配 

1 

1.依照章程規定分配結餘者：1分。 

2.未依照章程規定分配結餘或將委託代辦

結餘分配社員者：0分。 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本項係指彌補累積短絀及付
息後之稅後結餘。 

 

3-3稽核 

(5分) 

3-3-1內部稽核

制度及執行 

3 

1. 監事會指派監事每半年定期實地檢查社

務、業務及財務1次，並有不定期抽查

庫存與其他社務及業務，並依辦理事項

說明1至3項辦理完善者：3分。 

2. 監事會指派監事每半年定期實地檢查社

務、業務及財務1次，並有不定期抽查

庫存與其他社務及業務，並依辦理事項

說明1至3項辦理但辦理情形有缺失者:2

分。（可視內部稽核制度完備情形，審

酌給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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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 

項目 

考核 

指標 
評分指標 

配

分 
評分說明 得分 

3.未辦理者：得0分。 
 
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稽核工作計畫：擬訂年度工作計畫（含主要
目的與範圍、人員安排與工作分配、預計稽
核進度及報告提出日期、並由合作社相關人
員預先準備資料）。 

2.稽核報告（含稽核目的、範圍、發現和提供
理事會應興應革的建議）。 

3.改進意見追蹤：理事會將稽核改進建議執行
情形答復監事會。 

3-3-2主管機關

稽查 

2 

1.主管機關稽查無缺失；主管機關稽查發

現缺失，依規定完全改善並報備者：2

分。 

2.主管機關稽查發現重大缺失，未依規定

改善並報備者：0分。 

3.主管機關稽查發現缺失，依規定部分改

善並報備者：可視改善情形及情節輕

重，酌予給分。 
 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主管機關考核年度內未給予
稽查者，「3-3-2主管機關稽查」分數併入
「3-3-1內部稽核制度及執行」計算，給分
限度為5分。 

 

4.綜合

考評 (5

％) 

主管機關綜合考評 

5 

1.主管機關綜合考評項目包括： 

(1)平時輔導合作社時，其配合及改善情

形。 

(2)考核為丙等及丁等者，其缺失改善情

形。 

(3)其他相關事項遵循及配合度等事項。 

2.加分項目： 

(1)理事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者加0.5

分。 

(2)監事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者加0.5

分。 

(3)合作社有登錄社會創新組織者加1分。 

(4)合作社具有達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

一者，一項加1分，至多加3分。 
 

※辦理事項說明： 
1.改選、遞補後1個月內申請變更登記。 
2.章程修正應於大會通過後1個月內申請變更
登記。 

3.有關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(SDGs)說明，請參
閱 聯 合 國 網 站
https://sdgs.un.org/zh/goals，並請受評
合作社載明符合SDGs何項目，並檢附佐證資
料供參。 

 

  


